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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基本情况表
	总人口数
（万人）
	35
	农业人口数（万人）
	22.7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个）
	1995
	耕地面积
（万亩）
	40.18
	经营主体注册使用农技云平台数量
	20

	农业总产值（万元）
	422600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14266
	农技人员
数量
（名）
	39
	特聘计划（人数）
	5
	农技人员注册使用农技云平台数量
	150

	农业创新驿站（个数）
	7
	农业创新驿站专家总数
	34
	五级产业技术服务体系中县级专家人数
	10
	五级产业技术服务体系中乡镇专家服务人数
	15
	村级产业技术指导员数量（含粮食生产科技专员）
	120

	项目主导产业情况

	主导产业名称
	农业科技
示范主体（个）
	辐射
带动数
（个）
	一对N农技服务人员
（数量）
	示范场所
	主导品种（个）
	主推技术（项）
	专家组人员（名）

	
	
	
	
	个数
	品种（个）
	规模（亩、头、羽等）
	技术（项）
	
	
	省级及以上
	市级
	县、乡级

	小麦玉米
	30
	60
	39
	3
	3
	600
	3
	5
	5
	1
	2
	4

	生物育种
	
	
	
	1
	2
	200
	1
	2
	1
	
	
	

	合计
	30
	60
	39
	4
	5
	800
	4
	7
	6
	1
	2
	4


备注：人口、耕地面积、产值等数据为2025年底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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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农业基本情况：灵寿县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辖6镇9乡，279个行政村，面积1055.74平方公里，地形自西北向东南依次为山区、丘陵、平原。总人口35万人，农业人口22.7万人，耕地面积40.18万亩。县域内土地肥沃、地势平坦，主要为壤土。光热条件好，为一年两熟制，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等。小麦常年种植面积17.04万亩，玉米常年种植面积25.67万亩，油料及其他种植面积7.49万亩。
（二）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社会服务化组织、农业科技型服务企业发展情况：截至目前家庭农场注册数量769家，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135家，其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6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3家，县级示范家庭农场7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63家，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示范社13家；种粮大户10户，其中1000亩以上的5户。
（三）科技服务力量概况：灵寿县农业农村局下属6个股室，11个事业站所，农业技术服务人员108人。高级职称30人，中级职称41人。村级技术员279人。
（四）农技推广云平台建设使用情况：为提升农技推广信息化水平，我县加大农技推广云平台建设应用力度，基层农技人员全部注册使用农技推广云平台，并进行了统一培训，督促农技人员充分利用中国农技推广APP服务于农民，提高为农民服务的针对性、便捷性和时效性。
二、年度目标
聘请5名特聘农技员，重点围绕我县小麦、玉米、开展技术示范展示，新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建设4个农业科技示范场所；遴选推介5项以上优势主导品种和5项以上优质、绿色、高效主推技术；加强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选派技术人员参加省、市知识更新培训班；推广应用科技服务信息化平台，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开展线上服务比例超过85%；遴选39名基层农技人员，培育30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辐射带动60个新型经营主体或普通农户，建立1+N帮扶指导模式。
三、实施内容
(一)科技支撑粮油等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在全县开展科技支撑玉米、小麦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场所，开展综合技术方案的示范展示，提高先进适宜技术到位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支撑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扩面提速，推进优良品种、配套技术、管理措施集成应用，推广绿色高效轻简化的技术模式。
（二）强化先进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构建以部级基地为引领、县级场所为节点的农业科技示范网络。县遴选推介5个以上主导品种和5项以上主推技术，组建主推技术指导团队，依托示范场所、科技示范主体，加快先进适宜技术入户到田。建设4个示范场所，每个场所须明确示范内容、技术负责人和观摩计划，使之成为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展示窗口、农技人员实训的田间课堂、农民学习技术的直观平台。
1、3个小麦玉米农业科技示范场所，面积200亩。主要开展小麦玉米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浅埋滴灌、一喷三防、一喷多促等技术，为粮食优质高产提供技术支撑。技术指导专家：周树梅技术依托单位：灵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1个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场所，面积200亩。主要开展转基因玉米抗虫耐除草剂品种与密植、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结合等技术。
(三)深入开展农技推广服务。构建以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为主体，科研院校、科技服务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半公益、经营性机构相互协同的服务体系。推动农技推广服务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全面巩固“县有服务团、乡有服务中心(站)"的组织架构，健全“1+N”包村联户机制，发挥农技人员协调联络作用，联合产业技术体系、科研院校专家、科技特派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乡土专家等，开展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防治、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农业防灾减灾等技术服务。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推广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服务模式，为农户提供生产管护、存储加工等全程科技服务。
1、小麦
主导品种：马兰1号、石麦26、石麦28
主推技术：主要推广浅埋滴灌、一喷三防等技术。
2、玉米
主导品种：德丰C919、冀玉903、冀农802
主推技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中后期“一喷多效”增效技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术。
（四）完善农技推广特聘计划。继续实施农技推广特聘计划，规范特聘农技员管理，细化聘用条件程序、服务协议、管理考核和报酬支付方式，优化评价激励机制，畅通“土专家”“田秀才”以及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参与农技服务的渠道，补充建设扎根基层、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农技推广服务队伍。
（五）提升农技推广队伍能力素质。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分产业、分层次选派业务能力较强、带动影响力较大的农技骨干参加知识更新培训，支持基层农技人员通过脱产进修、在职研修等方式提升学历层次，进一步优化农技推广队伍学历结构。
（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建立示范场所，针对转基因玉米，将抗虫耐除草剂品种与密植、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结合，加强技术观摩培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针对转基因玉米，将耐除草剂品种与种子包衣、精量播种等技术结合，提高农户认可度。统筹资金推进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常规化种植，充分发挥其减损增产、提质增效的技术优势。
（七）提升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水平。支持各级推广机构应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培育一批农技微视频创作者，加强在线技术推广服务。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技人员利用短视频、直播、线上问答等新媒体手段，开展政策宣传、技术普及和应急指导，提升服务效率。普及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和中国农技推广APP使用。加强农技人员信息技能培训，提升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生产的能力。“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重点任务的信息化填报和成效展示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资金使用安排
2026年灵寿县基层农技推广项目补助资金共88万元，具体使用安排如下。
（一）特聘农技员20万元。遴选乡土专家、种养能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等5名，包含意外保险等各项补助4万元/人。
（二）农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补助8万元。对农技人员参加国家、省级、市县级组织的各层次的农技知识更新培训、人才培养、学历提升、远程教育等发生的学习、培训等各环节产生的费用进行补助，对农业农村部门围绕产业发展组织农技人员培训发生的资料印制、专家授课、线上培训服务、场地租赁、宣传、档案整理、信息化手段等各环节进行补助。每人补助标准省内400元/天，省外为450元/天，培训时间不低于5天，不超过7天。
（三）示范场所试验示范推广补助12万元。重点对各类试验示范场所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聘请专家、土地租赁（试验示范展示）、技术指导进行补助，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引进集成、人工劳务（示范推广）、组织推广展示、现场观摩、入户培训、田间指导等发生的费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试验示范所需的农药、肥料、种子、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投入补助，每个场所补助标准为3万元。
（四）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补助36万元。主要用于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所需的农药、肥料、种子、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投入补助。每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补助资金不低于0.1万元。
（五）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建设补助2万元。对科技平台、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科技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维护等发生的相关费用进行补助；对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手段，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推广专家、农技人员和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在线学习、互动交流等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通讯费用进行补助，每名农技员补助标准不超过0.1万元。
（六）农技推广科技服务补助10万元。对组织实施特聘计划、部级示范基地、各类示范场所、农业科技小院建设和发布主推技术等工作中发生的遴选组织、人员聘用、技术指导、示范展示、绩效管理等进行补助；对探索建立多元化推广机制过程中发生的服务外包、科技指导、人员培训、条件能力提升、信息化平台打造等费用进行补助；对省市县乡专家、农技人员、开展进村入户农技指导、培训培育、咨询服务和政策宣传等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进行补助。(村级技术指导员补助标准不超过300元/年)。对组织管理工作中发生的用于资料印刷、标牌制作、推广宣传及绩效考评等费用进行补助。
以上项目资金在完成任务清单的前提下，可结合实际在项目建设内容范围内统筹安排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进度安排
本项目从2026年1月开始实施，至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目标。
结合市《实施方案》及资金分配要求，根据本县实际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重点任务和实施要求，报送市局备案。
2026年4月-7月，完成对专家组、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主体、试验示范场所遴选工作，发布推介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2026年4月-12月，指导示范主体适时收获秋粮作物，围绕小麦品种选择、播种、节水灌溉、一喷三防、一喷多效等技术环节开展入户指导服务；落实示范主体、示范场所补助发放；指导各示范主体、示范场所开展示范展示，辐射带动周边经营主体和农户增收致富；按上级要求参加省、市组织的知识更新培训班，提升基层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项目实施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开展项目绩效考评，报送项目相关总结报告等。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充分认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支撑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照目标任务，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年度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报市级省厅审批备案，并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上报。
（二）加强绩效管理。加大信息化绩效管理力度，通过集中考评、线上抽查、实地核查等方式，实现项目绩效管理全过程覆盖。建立项目资金专账，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强化资金监管，及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日常动态管理机制，紧盯执行进度。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及时协调解决，整改到位。对于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严肃处理。
（三）加强总结宣传。充分挖掘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组织实施中的典型做法和亮点工作，注重提炼总结，通过现场观摩、典型推介、会议交流、媒体报道等方式加强信息共享，营造关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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